
第八點附表二（修正後） 
 

彰化榮家 109 年度第 3季接受各界捐助款收支情形 

捐助者

(自然

人及法

人) 

上季餘額 

本季捐款收入 本季捐款支出 

本季餘額 
日期 

(會計

傳票) 

金額 捐款用途 
指定

用途 

日期 

(會計

傳票) 

預定支用 

金額 

已執行 

金額 

運用情形 

及成果報告 

(文字敘述) 

 

 

2,418,218 
 

  

 
 □是 

□否 

 

109.7.30 

  

9,000 

 

支住民堂隊冷氣

遙控器費用(支用

107.6.13 田中鎮

公所致贈端節慰

問金(捐贈金額

6,000 元)2,961

元，107.8.7 新竹

縣中央院校校友

會致贈慰問金(捐

贈金額 10,000

元)6,039 元) 

 

2,409,218 

 

    □是 

□否 

 

109.9.8 

 

 
 
35,000 

109.9.3 購買餐盒

使用(彰化縣衛生

局端節慰問金) 

 

2,374,218 

榮民榮

眷基金

會 

 109.9.17 20,000 慰問金(加

菜、露天電影

活動費) 

█是 

□否 

 

 

 

 

  2,394,218 

田中鎮

公所 

 109.9.22 6,000 
慰問金 

█是 

□否 

    2,400,218 

中華民

國傷殘

軍人協

 109.9.29 10,000 
慰問金 

█是 

□否 

    2,410,218 



第八點附表二（修正後） 
 

會暨陸

海空軍

常備士

官班相

互關懷

協會 

合計 
 

2,418,218 
          

   

36,000 

    

 

 

44,000 

  

2,410,218 

 

 

註:1.機關(構)收到捐助者之款項，並未即時支出者，仍應列入當季公告。 

2.凡按季已公告之資料，請保留在機關(構)網站之公開公告資訊區內(請勿刪除)。 

3.行數及長度視需要自行調整。 

 
修正說明： 

一、配合現行第五點第一款規定，已刪除捐助款用途報會備查之程序，爰刪除「本會核備日期文號」欄位。 

二、配合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修正略以，「政府機關（構）...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應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

第 9條各款事項...」，增列「捐款用途」、「指定用途」、「預定支用金額」欄位，合併「運用情形」及「成果報告」欄位。 


